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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法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摘 要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分析判斷證據並認定事實時，

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規則，或職業準

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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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877/2023 號（刑事上訴案）  

上訴人：檢察院 

被上訴人：第一嫌犯 A 

第二嫌犯 B  

日期：2024 年 3 月 21 日  

 

 

一、 案情敘述  

在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第 CR3-22-0179-PCC 號合議庭普通刑事案件

中，合議庭於 2023 年 10 月 13 日作出裁判，裁定： 

第一嫌犯 A 與第二嫌犯 B 被指控以直接共同正犯及既遂方式觸犯

的第 6/2004 號法律第 18 條第 2 款結合第 1 款、《刑法典》第 244

條第 1 款 b 項及第 243 條 c 項所規定及處罰的一項偽造文件罪，判

處罪名不成立，予以開釋。 

* 

駐初級法院刑事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理

由闡述載於卷宗第 390 頁至第 395 頁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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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院提出以下上訴理由（結論部分）： 

1.在尊重原審法院的前題下，檢察院對裁判持有不同意見。 

2.首先，關於兩名嫌犯在婚姻關係上，原審裁判在事實判斷可供

我們確認兩名嫌犯存在假結婚事實。 

3.從原審裁判中事實的判斷可見，第一和第二嫌犯的登記結婚和

婚姻存續期間，兩名嫌犯有各自伴侶、孩子和家庭，分居不同處所，

不符合正常夫妻生活。 

4.眾多假結婚案中，經常會出現中介人來撮合本地居民和內地居

民結成夫妻，目的是該內地居民因婚姻關係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在

本案，卷宗第 99 頁至和第 100 頁一位名叫 C 男子，正是由第一嫌犯

向警方提供的婚姻中介人，這符合控訴書和一般假結婚情節的事實。 

5.根據卷宗第 69 頁，72 頁及 74 頁，第二嫌犯 B 和 D 於 1999

年 12 月 17 日於澳門登記結婚，根據 69 頁二人的婚姻關係至少維持

至 2007 年 6 月 6 日。 

6.根據已證事實和卷宗第 18 頁及第 85 頁背頁報告，第一嫌犯和

第二嫌犯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於澳門登記結婚，於 2017 年 3 月 09

日兩名嫌犯離婚。 

7.卷宗第 85 頁背頁報告及第 195 至 197 頁，在兩名嫌犯婚姻關

係存續期間，於 2014 年 12 月 6 日第二嫌犯 B 與澳門居民 E 誕下女

兒 F。 

8.兩名嫌犯婚姻存期期間出現兩個不同的獨立家庭組合。根據已

證事實，早於 2004 年 9 月 29 日第一嫌犯 A 和 G 在廣東省德慶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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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辦理結婚登記，兩人婚姻存續期間，於 2007 年誕下兒子 H，至

2012 年 12 月 14 日才離婚，又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復婚。 

9.換言之，第一嫌犯 A 和第二嫌犯 B 在婚姻存續期間，第一嫌犯

在內地同時存有另一婚姻關係，並且與其內地合法妻子 G 於 2007 年

誕下兒子 H。與此同時，2014 年 12 月 6 日第二嫌犯在澳門則與另一

名澳門居民 E 誕下女兒 F。 

10.根據已證事實和卷宗書證。我們可以發現，第一嫌犯 A 和第二

嫌犯 B 在二人婚姻存續期間，兩名嫌犯同期各自組織家庭和生活，並

且在另一家庭中各自育有子女，當中沒有任何一名子女的父母同屬於

兩名嫌犯。明顯地，兩名嫌犯根本沒有共同生活事實，他們所締結的

婚姻屬虛假，目的是第二嫌犯協助第一嫌犯獲取澳門居留權和澳門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 

11.卷宗第 10 頁，第 11 頁及第 170 頁，第一嫌犯以非嫌犯身份

所作聲明，屬於書證而能提供其與第二嫌犯虛假婚姻另一項事實。另

方面第 69，72 及 74 頁第二嫌犯婚姻紀錄進一步確認兩名嫌犯存有

虛假婚姻事實。 

12.婚姻登記和身份證明局書證部分。卷宗第 170 頁，第一嫌犯

聲稱於 2003 年在珠海的卡拉 OK、酒吧內認識第二嫌犯並開始拍施，

其後於 2008 年結婚。卷宗第 10 頁，G(第一嫌犯第一任妻子和離婚

後的復婚妻子)聲稱，於 2002/2003 和第一嫌犯交往，2004 年因懷有

孩子與第一嫌犯結婚，後小產，其後於 2007 年再與第一嫌犯誕下婚

生兒子 H。根據第一嫌犯和 G 聲明，可以確認 2003 至 2007 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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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嫌犯只有與 G 一起生活，並育有兒子。另方面，根據卷宗第 65

至 69 頁，72 至 74 頁，在 1999 年至 2007 年期間，第二嫌犯和台灣

居民 D 存有婚姻關係。可見第一嫌犯根本不會與第二嫌犯正常交往。 

13.第一嫌犯出入境紀錄書證部分。根據卷宗第 167 至 168 頁報

告及第一嫌犯出入境紀錄，第一嫌犯自 13/02/2004 至 02/05/2008

年的 4 年 3 個月期間，有 3 年 10 個月 15 日在菲律賓，第一嫌犯停

留澳門日子則僅有 5 日，正常情況下第一嫌犯如何能與第二嫌犯有正

常交往，當第一嫌犯在最後離開菲律賓日子後第 12 日的 2008 年 5 月

12 日即在澳門與第二嫌犯結婚，同一期間當第一嫌犯離開菲律賓後只

有同已婚妻子 G 和兒子 H 生活在內地。這層背景底下，無法令人信服

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結婚乃一真實婚姻，因屬違背正常結婚過程和不

合家庭生活常理。 

14.第二嫌犯書證部分。根據卷宗第 42 頁，54 頁及第 55 至 59

頁，第二嫌犯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與第一嫌犯結婚，第二嫌犯於 2008

年 7 月 7 日(婚後第二個月)報失澳門居民身份證，第二嫌犯以經濟困

難為由請求豁兌換領費 90 元及額外費用 300 元合共澳門幣 390 元，

另聲稱早前已向社會工作局申請經濟援助，並且為無家可歸的一名露

宿者。此外，至少在 2007 年 3 月 30 日第二嫌犯是居住在專為戒食

毒品者的路環九澳聖母戒毒康復協會，事實顯示第二嫌犯與第一嫌犯

結婚前已陷入嚴重經濟困境和沒有居所狀況，並等候社會工作局發給

「援助金受益人認別咭」。根據經驗法則和生活常理，此情此景實難

令人相信倘兩名嫌犯有真實婚姻關係，第二嫌犯為何不向第一嫌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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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另方面在剛結婚倘處於蜜月期間兩人顯然違反夫婦相互扶持生活

義務和家庭倫理，事實讓我們無法解釋第一嫌犯為何沒有施出援手，

或根本因屬虛假結婚沒有聯系令第一嫌犯全然不知情，進而出現第一

嫌犯向身份證明局和警方報稱結婚時住在第二嫌犯居所不是事實。 

15.第二嫌犯與另一男子的密切出入境部分。根據卷宗第 118 至

120 頁出入境紀錄，在兩名嫌犯婚姻關係存續期的 2010 年 1 月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期間，第二嫌犯與澳門居民 E(兩人誕下女兒 F)有

著頻繁共同出入境紀錄兩人經關閘口岸在同一分鐘出入境共 54 次。

兩人出入境狀況顯示關係密切，出行更屬俗稱的前後腳。出入境紀錄

約 7 成以上是共同離境次日共同返回澳門，約 2 成屬當天共同出入境。

長期和多次的同行，不可能是屬巧合。當檢閱第二嫌犯與澳門居民 E

出入境紀錄，兩人更接近共同生活者或情侶關係，尤其兩人有共同生

的女兒 F。 

16.第一嫌犯與內地妻子 G 存有密切出入境部分。根據卷宗第 104

至 116 頁出入境紀錄，在兩名嫌犯婚姻關係存續期的 2009 年 2 月 4

日至 2017 年 2 月 20 日期間，第一嫌犯與內地妻子 G(兩人誕下婚生

兒子 H，G 為澳門一建築公司外地僱員)有顯著而頻繁共同出入境紀錄，

兩人經關閘口岸在接近 4 分鐘內共同出入境共 190 次，其中在相約一

分鐘內出入境佔 105 次。當檢閱第一嫌犯與內地妻子 G 出入境紀錄，

兩人關係如影隨形屬密切不可分，這層關係更能確認該兩人才是共同

生活者和組織同一家庭者，尤其兩人有婚生兒子 H。 

17.綜合第一和第二嫌犯的出入境紀錄，可確認兩名嫌犯各自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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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家庭伴侶，並存有起居同行事實，與此同時，相對而可確認兩名

嫌犯沒有共同生活，且事實發生在兩名嫌犯登記結婚時起，由此可見

兩名嫌犯的婚姻關係乃屬虛假，目的利用婚姻關係令第一嫌犯獲得澳

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18.為獲取澳門居留權和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書證。根據卷宗

書證: 

2008 年 5 月 14 日，第一和第二嫌犯於澳門登記結婚(同一期間

第一嫌犯與 G 存有婚姻關係)。 

2016 年 11 月 7 日，第一嫌犯因居澳滿七年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

身份證。 

2017 年 03 月 09 日，第一和第二嫌犯於澳門登記離婚(第一嫌犯

獲領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約 4 個月)。 

2017 年 6 月 30 日，第一嫌犯和 G 在內地復婚(兩名嫌犯離婚 3

個多月)，G 即以夫妻團聚向內地申請澳門定居。 

19.透過卷宗內出入鏡紀錄，可以確認第一嫌犯係以 G 作為其妻

子並以穩定和無法質疑的家庭成員方式共同生活，因此第一嫌犯為獲

得澳門居留權和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多次向身份證明局和治安警

察局聲稱與第二嫌犯維持夫妻關係乃一虛假事實。 

20.綜上所述，兩名嫌犯經過長期的經營以及每年提交持續婚姻文

件，以便第一嫌犯獲得澳門居留權和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透過卷

宗內書證，我們認為原審法院遺漏了卷宗既存文件、致欠缺合理分析

導致未能結合經驗法則而形成良好心證，因此作出開釋兩名嫌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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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法院存有在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之規定。 

21.請求上級法院接納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若審視本案倘存

之足夠證據，對第一嫌犯 A 及第二嫌犯 B，就一項「偽造文件罪」判

處罪名成立，經綜合考慮兩名嫌犯行為惡性極大且犯罪後果嚴重，玩

弄登記結婚和家庭團聚制度並以獲取澳門特區福利，尤其第一嫌犯家

屬因該嫌犯關係而能申請定居澳門，判處兩名嫌犯各 2 年徒刑，暫緩

3 年;或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8 條規定，將本案發回重審。 

* 

被上訴人第一嫌犯 A 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答覆（答覆狀載於卷宗

第 415 頁至第 422 頁）。 

被上訴人第一嫌犯 A 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 

1).上訴人不服原審法院在被上訴裁判中開釋被上訴人 A 及第二

嫌犯 B 的決定，提出上訴。 

2).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遺漏既存書證和良好分析、在審查證據方

品明顯有錯誤，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以此作

為上訴依據。 

3).上訴人主要是指出被上訴裁判在事實的判斷，並列舉了一系列

的卷宗內的書證，認為原審法院遺漏了卷宗既存文件、致欠缺合理分

析導致未能結合經驗法則而形成良好的心證，因此作出開釋兩名謙犯

決定，但上訴人認為已有足夠的證據可確認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存在

假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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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除表示應有的尊重外，被上訴人並不認同上述見解，被上訴人

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 

5).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上訴亦得

以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為依據，只要有關瑕疵像單純出自卷宗所

載之資料，或出自該等資料再結合一般經驗法則者。 

6).就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而言，終審法院的一致看法是

“如果在審查證據時從某事實中得出的結論無法接受，如果違反限定

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或者違反經驗或職業準則，就存在審查證

據方面的明顯錯誤。該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不可能不讓一

般留意的人發現。” 

7).本案中，原審法院在被上訴裁判中已明確指出已客觀及綜合分

析了兩名嫌犯（僅限二人的個人、經濟、家庭及學歷狀況）及各證人

分別在審判聽證中所作出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

共同出入境分析報表、書證資料，以及其他證據後，並在配合一般常

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並在被上訴裁判中充分說明了形成心證的

依據及作出開釋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決定的理由。 

8).可見，原審法院並沒有遺漏審查卷宗內任何的證據，亦說明了

經審查卷宗內所有證據後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證。 

9).在評價證據方面，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規定，澳門

刑事訴訟法奉行自由心證原則。 

10).中級法院在第 14/2019 號上訴案中曾指出“事實審理的自由

心證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原則，而作為一個平常的人、一個主觀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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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在運用法律所賦予的審理證據的自由的武器時，除了需要極大

的勇氣之外，也需要遵循法律對此自由附加的證據原則和客觀標準，

遵守一般的生活經驗法則的義務。法律也不期望上訴法院以其心證代

替原審法院所形成的心證，更不容許上訴人以己心證去質疑法律所保

護的自由心證。”  

11).因此，在沒有違反限定或確定證據價值的法律規定、經驗或

職業準則的情況下，原審法院的自由心證是不可以被質疑的。 

12).原審法院已在被上訴裁判的事實判斷中清楚指出，即使本案

有很多證據及相當強烈跡象反映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的確很大可能是

假結婚的，並列舉了經查明的事實及所有卷宗內的跡象，但原審法院

在結論中已表明，在本案現時僅有上述可採用的有效證據的情況下，

本法院認為仍未能毫無合理疑問排除兩名嫌犯當初有真實結婚意願及

共同生活、後來僅因其他原因導致離婚的可能性，本案仍未有充份的

有效證據證實兩名嫌犯當初是假結婚及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因而僅

能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 

13).原審法院根據已審理查明的事實，基於有效證據不足及疑罪

從無原則，作出開釋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的決定。 

14).中級法院在第 14/2019 號上訴案中曾指出“疑罪從無原則，

是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

的事實的真偽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就應該以對嫌犯最

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中級法院第 368/2014 上

訴案之合議庭判決)。必須強調，這種合理懷疑並因此帶來無罪判決，



877/2023  10 

 

必須是法官(而不是上訴人)在形成心證前就對作出決定的事實前提抱

有懷疑，且這種懷疑是“合理”及“無法補救”的。” 

15).因此，被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嚴格遵守疑罪從無原則，被上

訴裁判並無任何違反法律或原則之處，原審法院因對控罪事實是否獲

得證實存有合理懷疑並因此作出無罪判決，這是基於本案中的有效證

據不足及疑罪從無原則。 

16).被上訴人認為證據不足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可作為上訴的理由

及依據。  

17).針對上訴人上訴狀的第 3 條事實，上訴人認為根據本案卷宗

內的證據及已證事實，僅能得出被上訴人在同一期間內有兩段婚姻關

係及家庭關係，但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彼等分居不同處所。 

18).必須指出，卷宗第 103 至 116 頁的出入境記錄，相關記錄僅

為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及 G 的共同出入境記錄之對比，並非各人的全

部出入境記錄，並不能完全反映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是否有在同一期

間內處於同一地方，更不能反映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是否有共同生活。 

19).上訴人在上訴狀第 4 條事實中指出卷宗第 99 至 100 頁一位

名叫 C 男子，是由被上訴人向警方提供的婚姻中介，但卷宗第 99 至

100 頁中並沒有被上訴人的簽名確認相關內容，而卷宗第 91 至 92 頁

於治安警察局的訊問筆錄基於被上訴人保持沉默而不能被考慮作為本

案的有效證據。 

20).而且本案偵查後並沒有發現上述名叫 C 男子的身份資料和下

落，(見卷宗第 262 頁的歸檔批示)因此，本案並沒有證據上述男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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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有關，亦不能證實本案的控罪事實中涉及上述男子的部分。 

21).上訴人在上訴狀第 5 至 9 條事實指出卷宗的書證，並講述了: 

- 第二嫌犯在與被上訴人結婚前曾與 D 結婚; 

- 被上訴人在與第二嫌犯婚姻存續期內與 E 誕下女兒 F; 

- 被上訴人在與第二嫌犯結婚前曾與 G 結婚並誕下兒子 H; 

- 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的婚姻存續期間，在內地同時與 G 存有另

一婚姻關係。 

22).被上訴人同意原審法院在事實判斷方面的見解，原審法院已

客觀分析了本案涉及的男女感情和錯綜複雜的夫妻及家庭關係，仍未

能毫無合理疑問排除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當初有真實結婚意願、及共

同生活、後來僅因其他原因導致離婚的可能性。 

23).上訴人在上訴狀第 5 至 9 條事實講述的事實，僅能顯示被上

訴人和第二嫌犯的感情生活複雜，而且第二嫌犯與 D 的婚姻是在與被

上訴人結婚前發生的，而被上訴人與 G 誕下兒子 H 也是在與第二嫌

犯結婚前發生的，這些事實並不能反映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結婚時沒

有真實結婚意願及共同生活。 

24).再者，被上訴人在與第二婚姻存續期內與 E 誕下女兒 F 的事

實，只是透過卷宗第 195 至 197 頁身份證明局的登記資料中所顯示

的，卷宗內沒有任何出生登記證明文件，原審法院亦只是在事實判斷

中引述了相關事實，但上述事實並非控訴事實，並不足以作為被上訴

人及第二嫌犯被指控的犯罪的任何證據。 

25).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所指出的第 10 頁、第 11 頁及第 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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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向身份證明局提供的聲明，並不能作為證據用以認定本案的

控罪事實，即使法庭不認同上述見解，相關內容亦不能證明被上訴人

和第二嫌犯存有虛假婚姻，被上訴人僅敍述了其與第二嫌犯婚前與 G

的婚姻關係，以及與第二嫌犯婚前交往的過程。 

26).而卷宗第 69、72 及 74 頁，僅能顯示第二嫌犯於與被上訴人

結婚前曾與 D 結婚，被上訴人並看不到任何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存有

虛假婚姻的事實。 

27).上述事實即使反映出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交往期間與 G 誕下

兒子，而第二嫌犯在與 D 的婚姻存續期間與被上訴人交往，亦不能反

映在被上訴人與 G 誕下兒子後，以及在第二嫌犯與 D 離婚後，雙方在

2008 年結婚時沒有結婚及共同生活的意願。 

28).而上訴人在第 13 條事實中指出被上訴人在 2004 年 2 月 13

日至 2008 年 5 月 2 日期間大部分時間在菲律賓工作的事實，被上訴

人認為與本案針對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的控罪並沒有任何關係，夫妻

或情侶分隔異地並不代表必定無法維繫雙方的感情和關係。 

29).上訴人在第 14 條事實中所指的第二嫌犯在與被上訴人結婚

前曾居住的地方，以及其婚後是否曾有一段時間沒有居所或居住在哪

裡，對本案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的控罪事實並不重要，亦不能反映雙

方是否有結婚的意願及共同生活。 

30).至於上訴人在第 15 至 17 條事實中所述的出入境記錄，如前

所述，該等記錄僅為被上訴人、第二嫌犯及案中的相關人士包括 G 及

E 的共同出入境記錄之對比，並非各人的全部出入境記錄，僅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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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與相關人士有來往，並不能反映被上訴人與第二

嫌犯是否有在同一期間、在同一地方一起共同生活。 

31).綜上所述，根據被上訴裁判的已證事實及所有卷宗內有效的

書證，並無法得出被上訴人與第二嫌犯從來沒有結婚的意願及沒有共

同生活的結論，更無法證明被上訴人和第二嫌犯所締結的婚姻屬虛假。 

32).基於此，被上訴人認為原審法院在被上訴裁判中根據已審理

查明的事實，基於有效證據不足及疑罪從無原則，作出開釋被上訴人

及第二嫌犯的決定，未見存有《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 c)項之違反，並無遺漏既存書證，在審查證據方面亦不存有明顯

錯誤。 

33).綜上所述，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應予駁

回。 

34).最後，上訴人除了在結論中就上訴狀的闡述理由第 2 條中刪

減了其引述被上訴裁判的事實判斷中的事實，以及在第 8 條中刪減了

“卷宗第 2 頁，第 3 頁及第 7 頁，”以外，結論中的其餘內容均與闡

述理由的內容一致。 

35)因此，被上訴人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狀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402 條第 1 款的規定，並沒有作出結論，因此上訴應予駁回。 

* 

被上訴人第二嫌犯 B 對檢察院的上訴作出答覆（答覆狀載於卷宗

第 401 頁至第 411 頁）。 

被上訴人第二嫌犯 B 提出以下理據（結論部分，按原文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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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57.被上訴人認同原審裁判所作之裁判內容，除卻應有的尊重外，

被上訴人不能對上訴人之理據予以認同。 

58.首先，原審裁判在事實的判斷部分已經明確指出:“載於卷宗

內的所有照片及書證資料，尤其但不限於：共同出入境分析報表、婚

姻登記的敘述證明、離婚協議書、結婚證、維持夫妻/事實婚關係聲明

書、居留許可/居留許可續期憑單、廣東省公安廳來函、外地僱員逗留

許可申請表等。本法院客觀及綜合分析了兩名嫌犯（二人僅指出彼等

的個人、經濟、家庭及學歷狀況）及各證人分別在審判聽證中所作出

的聲明，結合在審判聽證中所審查的扣押物、共同出入境分析報表、

書證資料，以及其他證據後，並在配合一般常理及經驗法則下形成心

證。[…] 在本案現時僅有上述可採用的有效證據的情況下，本法院認

為仍未能毫無合理疑問排除兩名嫌犯當初有真實結婚意願及共同生活、

後來僅因其他原因導致離婚的可能性，本案仍未有充份的有效證據證

實兩名嫌犯當初是假結婚及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  

59.如上所述，原審裁判已經結合卷宗內有效之所有證據，配合一

般常理及經驗法則形成心證，從而基於有效證據不足及“疑罪從無”

原則而開釋被上訴人。 

60.上訴人提出，本案中部份事實不符合正常夫妻生活，包括夫妻

在家庭之外有其他子女，與其他人情感聯繫等， 

61.被上訴人需要指出，“正常夫妻生活”為一不確定概念，需要

針對每一個體之具體狀況進行認定，是否認定對方為配偶屬個人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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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及私人生活事宜，而每人的生活方式亦基於成長環境、經濟狀況等

因素而不同，並沒有一項普世適用的正常生活標準， 

62.不能否認的是，現今社會中卻有許多不符合道德的情感關係存

在，而本案恰恰就是涉及這種情況， 

63.上訴書狀第 4 點所指卷宗第 99 頁至第 100 頁之內容為第一

嫌犯向警方陳述之內容，由於第一嫌犯已經行使沉默權，相關內容不

應再被作引用考慮。 

64.原審裁判已在事實判斷部分中提及，且納入考慮的內容包括但

不限於:“原為內地人士的第一嫌犯早於 2004 年 9 月 29 日與 G 在內

地結婚，[…]，第一嫌犯已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與為澳門居民的第二

嫌犯在澳結婚，第一嫌犯與 G 於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內地辦理離

婚、[…]與第二嫌犯於 2017 年 3 月 9 日離婚、第一嫌犯快離快結與 G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復婚[…]，第二嫌犯並在 2014 年為他人誕下女

兒[…]”; 

65.正如原審裁判之精闢見解，相關事實並不能完全排除被上訴人

及第一嫌犯之間婚姻屬真實的可能性， 

66.即使被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之間的婚姻，與第一嫌犯與 G 之間

的婚姻在時間上有所重疊，但此乃第一嫌犯涉嫌觸犯重婚罪之問題(相

關案件基於追訴時效問題已被歸檔)，而雖第一嫌犯及被上訴人交往後，

又與他人結婚及生育，或二人戀愛時間與第二嫌犯前一段之婚姻存續

時間有短暫之重合，亦不能直接證明被上訴人與第一嫌犯之間並不存

在真實的戀愛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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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按照一般邏輯，倘第一嫌犯與被上訴人為假結婚，以求為第一

嫌犯取得澳門居留身份，則第一嫌犯為何不先行與 G 離婚，再與被上

訴人結婚，反而要冒著觸犯重婚刑事罪行之風險呢?唯一合理之解釋為，

男方同時維持了兩段情感關係。 

68.此外，被上訴人與第一嫌犯在婚姻存續期間沒有生育共同的子

女亦不等於雙方不存在共同生活之事實， 

69.根據《基本法》第 38 條之規定，澳門居民有生育的自由，該

自由包括可選擇生育、不生育或與何人生育。 

70.故此，子女問題亦不能成為判斷婚姻關係虛假的直接證據。 

71.上訴人認為第一嫌犯婚前在澳時間短暫，不可能與被上訴人有

正常交往， 

72.但第一嫌犯與被上訴人於 2002 年/2003 年在珠海相識，並開

始戀愛，即使隨後二人身處不同地理空間，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

人與人之間聯絡感情的方式已經不被地理空間所限制，不能完全排除

被上訴人與第一嫌犯透過其他方式，如網絡及信件方式發展戀愛關係; 

73.故此，兩者並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上訴人的分析亦不能成立。 

74.上訴人認為被上訴人於 2008 年 7 月 7 日(婚後第二個月)報失

澳門居民身份證，並以經濟困難為由請求豁免相關費用及聲稱早前已

向社會工作局申請經濟援助，從而認為第一嫌犯沒有在該時刻伸出援

手，是因為存在虛假婚姻，二人沒有聯絡; 

75.然而，亦無證據顯示當時第一嫌犯經濟良好至可一併改善被上

訴人之經濟狀況，即便第一嫌犯在可能的情況下，沒有對被上訴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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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夫妻之間扶持之義務，該行為亦僅為第一嫌犯在婚姻關係中的過錯，

與本案無直接關聯; 

76.經濟狀況與婚姻關係、甚至夫妻之間的互相扶持義務並不存在

必然聯繫。 

77.此外，上訴人指出被上訴人至少在 2007 年 3 月 30 日前居住

於路環九澳聖母戒毒康復協會，沒有居所，該內容並不能直接排除被

上訴人在與第一嫌犯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結婚前、結婚時或結婚後

有居所且共同居住的可能性。 

78.上訴人還對被上訴人及第二嫌犯之出入境記錄作出分析， 

79.惟需要強調的是，出入境記錄並不能作為證明被上訴人與第一

嫌犯之間不存在真實婚姻關係之直接證據，其最多僅能證實被上訴人

及第一嫌犯在婚姻存續期間鮮少共同出入境，不能完全排除被上訴人

與第一嫌犯在其餘時間下沒有結伴或共同相處、生活， 

80.同樣地，單純的出入境記錄亦不能證明一同出入境者必定為同

伴、必定前往同一具體場所、必定為情侶或必定共同生活，反之亦然。 

81.出入境記錄不能夠作為完全證明被上訴人婚姻關係為虛假之

直接證據或完全排除該婚姻關係的真實性。 

82.如原審裁判所言“本案又涉及男女感情和錯綜複雜的夫妻及

家庭關係、是否有夫妻共同生活及性關係、甚至可能曾在婚姻存續期

內與前配偶聯絡、交往及與他人交往和有性關係以導致小孩出生[…]”， 

83.卷宗內的有效證據並不能完全毫無懷疑地排除被上訴人與第

一嫌犯當初確有真實結婚意願並共同生活，隨後感情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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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原審裁判已經對本案之各種有效證據作出分析並通過自由心

證作出認定，根據疑罪從無原則，法院在認定事實的審查證據過程中，

對所審查的證據所需要證明內容存有合理懷疑，在這種情況下，法庭

就應該以對嫌犯最有利為依歸，作出有利於嫌犯的事實的決定。 

85.原審裁判並無遺漏審查任何證據，而在證據分析及形成心證方

面亦不存在任何明顯錯誤。 

86.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

案判決中認定:“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

也就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

或者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

違反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

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87.原審法院客觀分析卷宗內各種有效證據，並根據自由心證原則

對相關的事實做出判斷， 

88.就本案而言，特別是審視過原審判決後，被上訴人認為，原審

法庭對控訴事實的認定與不認定以及證據的分析及採信均作了分析，

並認為本案涉及錯綜複雜的個人私生活及夫妻私生活、婚外感情等親

密隱私狀況，在沒有更有力或直接的證據支持下，故最終未能形成被

上訴人有罪的確信符合常理，這不違反邏輯和一般經驗。 

89.經過研讀原審裁判，我們沒有適當的理由認為原審法庭就其對

事實審的結果所發表的判案理由說明，對任何一個能閱讀原審判決書

內容的人士，在閱讀後，按照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法則，會認為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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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審結果不合理。 

90.且亦未見存在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

事實不符的情況。 

91.原審裁判對定罪證據的分析詳盡客觀準則，且符合邏輯，確實

體現了自由心證原則和疑點利益歸被告原則，沒有出現錯誤，遑論明

顯的錯誤。 

* 

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

律意見，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成立（詳見卷宗第 437 頁至第 438 頁

背頁）。 

* 

本院接受檢察院提起的上訴後，組成合議庭，對上訴進行審理，各

助審法官檢閱了卷宗，並作出了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原審法院經過庭審認定的事實 

（一）已獲證明的事實： 

1. 第一嫌犯 A 原是中國內地居民，於 2004 年 9 月 29 日與 G 在中

國廣東省德慶縣民政局登記結婚，婚後二人育有一名兒子 H。 

2. 其後的未能查明日期，第一嫌犯經 C 介紹認識第二嫌犯 B。 

3. 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在澳門公共行政大

樓民事登記局登記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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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後，第二嫌犯為第一嫌犯到出入境當局申辦居留事宜，因此，

第一嫌犯以與配偶團聚為由獲批在澳門居留，並於 2009 年 12

月 14 日到澳門身份證明局申領並成功取得澳門非永久居民身

份證。當第一嫌犯的澳門非永久居民身份證需要續期時，第一

嫌犯及第二嫌犯便到出入境當局，一同簽署維持夫妻關係聲明

書。二人分別於 2010 年 10 月 7 日、2012 年 10 月 9 日及 2014

年 9 月 29 日三次作出維持夫妻關係之聲明，目的是為第一嫌

犯獲得澳門居民身份證續期。 

5. 事實上，第一嫌犯亦保持與其內地配偶 G 及二人的兒子 H 在內

地共同生活。 

6. 直至 2012 年 10 月，第一嫌犯才將其與第二嫌犯結婚之事實告

知其內地配偶 G，且為了逃避重婚罪的刑事責任，第一嫌犯與

G於 2012年 12月 24日在廣東省德慶縣民政局辦理離婚手續。 

7. 2016 年 11 月 7 日，第一嫌犯因居澳滿七年而獲發澳門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及後的未能查明日期，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開始

在澳門辦理離婚手續。兩名嫌犯於 2017 年 3 月 9 日完成離婚

手續後再沒有聯絡。 

8. 第一嫌犯於 2021年 8月 18日被警方調查時無法提供第二嫌犯

的聯絡方法。 

9. 警方經調查後，於 2021 年 11 月 26 日發現第二嫌犯，第二嫌

犯當時否認與第一嫌犯假結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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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證明以下事實： 

第一嫌犯現為貨車司機，每月收入澳門幣 18,000 元。 

 嫌犯已婚，需供養妻子及一名未成年兒子。 

 嫌犯學歷為高中畢業。 

 嫌犯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第二嫌犯現為無業，每月收取社會保障基金津貼澳門幣 4,050 元，

及每三個月收取澳門幣 3,740 元殘疾金。 

 嫌犯離婚，需供養一名未成年女兒。 

 嫌犯學歷為小學畢業。 

 嫌犯對其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根據刑事紀錄證明，嫌犯為初犯。 

* 

（二）未獲證明的事實： 

其他載於控訴書及答辯狀而與上述已證事實不符的重要事實，具

體如下： 

2007 年 12 月，第一嫌犯前往菲律賓工作，在菲律賓認識一名於勞

務公司任職中介名為 C 的男子。 

2008 年 4 月，第一嫌犯因被解僱而回到珠海居住，在珠海再遇到

C。第一嫌犯表示有意到澳門工作，C 便游說第一嫌犯以假結婚方式申

請來澳門定居，藉以長期在澳門工作，又表示相關中介費用為人民幣

六萬元。第一嫌犯同意，並以現金方式先向 C 支付人民幣五萬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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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金。 

2008 年 5 月，第一嫌犯收到 C 通知前往澳門，C 指第二嫌犯是第

一嫌犯的假結婚對象。C 告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到澳門公共行政大

樓登記結婚時，必須聲稱二人是真實婚姻，不能透露假結婚及中介費

事宜，而且第一嫌犯必須使用菲律賓居住證及中國護照。同日，第一

嫌犯以現金方式向 C 支付餘下之中介費人民幣一萬元。 

數日後（2008 年 5 月 14 日），第一嫌犯與第二嫌犯是在 C 陪同

下登記結婚，手續完成後三人各自離開，第一嫌犯再沒有與 C 聯絡，

僅保留了 C 的電話號碼。 

兩名嫌犯先後三次作出維持夫妻關係之聲明為虛假聲明。 

第一嫌犯從來沒有與第二嫌犯在澳門或內地以夫妻形式共同生活，

甚至不知道第二嫌犯的住址。 

第一嫌犯一直不知道第二嫌犯的家庭背景、住址、工作及生活狀

況。 

被警方調查時，第二嫌犯無法提供任何與第一嫌犯以夫妻方式共

同生活的住所資料和痕跡，對於第一嫌犯的家庭背景甚至個人身份資

料亦全然不知。 

第一嫌犯 A 與第二嫌犯 B 均在自由、自願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共

同協議和合力，故意作出上述行為，僅為第一嫌犯 A 得以居留澳門及

取得澳門居民身份證而締結婚姻，事實上兩人並沒有真實的夫妻關係；

兩名嫌犯將與事實不符的婚姻狀況不實登載於文件上，且多次向澳門

當局作出維持夫妻關係的虛假聲明，意圖使第一嫌犯 A 取得進入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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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澳門居留的身份證明文件，影響澳門婚姻登記文件、澳門居民身

份證明文件之真實性及公信力，以及妨礙本澳為打擊非法移民所訂立

之法律產生效果，損害本地區及第三人之利益。 

兩名嫌犯均知道其行為違法及受法律制裁。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以下問題： 

- 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  

* 

上訴人檢察院認為，兩名被上訴人經過長期的經營以及每年提交

持續婚姻文件，以便被上訴人 A 獲得澳門居留權和澳門永久性居民身

份證，原審法院遺漏了卷宗既存文件，致欠缺合理分析導致未能結合

經驗法則而形成良好心證，作出開釋兩名被上訴人的決定，在審查證

據方面明顯有錯誤，被上訴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的規定。 

上訴人檢察院請求審視本案倘存之足夠證據，對兩名被上訴人就

一項「偽造文件罪」判處罪名成立，各判處二年徒刑，緩刑三年，或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418 條的規定將本案發回重審。 

* 

終審法院於 2001 年 3 月 16 日在第 16/2000 號刑事上訴案的判決

中指出：“審查證據中的明顯錯誤是指已認定的事實互不相容，也就

是說，已認定的或未認定的事實與實際上已被證實的事實不符，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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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被認定的事實中得出在邏輯上不可接受的結論。錯誤還指違反

限定證據的價值的規則，或職業準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

到一般留意的人也不可能不發現。” 

換言之，審查證據方面明顯有錯誤，是指法院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

實時，明顯有違經驗法則和常理，或明顯違反法定證據價值法則，或

明顯違反職業規則。錯誤必須是顯而易見的，明顯到一般留意的人也

不可能不發現。 

* 

根據卷宗資料，兩名被上訴人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在澳門登記結

婚，而其時被上訴人 A 與其內地配偶 G 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兩名被

上訴人登記結婚後，被上訴人 B 到出入境當局為被上訴人 A 申辦居留

事宜，後者得以與配偶團聚為由獲批在澳門居留，並於 2009 年 12 月

14 日成功取得澳門非永久居民身份證； 

為辦理被上訴人 A 的澳門非永久居民身份證的續期事宜，兩名被

上訴人分別於 2010 年 10 月 7 日、2012 年 10 月 9 日及 2014 年 9 月 29

日到出入境當局一同簽署維持夫妻關係聲明書； 

兩名被上訴人於澳門登記結婚後，被上訴人 A 保持與其內地配偶

G 及二人的兒子 H 在內地共同生活。直至 2012 年 12 月 24 日，被上訴

人 A 才與 G 在廣東省辦理了離婚手續； 

被上訴人 A 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因居澳滿七年而獲發澳門永久性

居民身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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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被上訴人於 2017 年 3 月 9 日完成離婚手續，其後再沒有聯

絡； 

被上訴人 A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與原配 G 復婚，其後，以夫妻團

聚為由申請 G 來澳定居； 

兩名被上訴人於約九年的婚姻存續期間，沒有任何共同出入境的

記錄。但同時，被上訴人 A 與 G 至 2021 年 2 月份共有 278 次共同出入

境的記錄，其中 194 次是在兩名被上訴人的婚姻存續期間；被上訴人

B 於 2014 年 12 月與澳門居民 E 生有一女兒，兩人共有 56 次共同出入

境記錄，且均在兩名被上訴人的婚姻存續期間； 

兩名被上訴人於審判聽證中對被指控的事實保持沉默。 

* 

被上訴裁判指出： 

事實上，本案存有很多證據及相當強烈跡象反映兩名嫌犯的確很

大可能是假結婚的，尤其但不限於：原為內地人士的第一嫌犯早於

2004 年 9 月 29 日與 G 在內地結婚，並在該段婚姻尚未解銷前，第一

嫌犯已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與為澳門居民的第二嫌犯在澳結婚、第一

嫌犯與 G 於 2012 年 12 月 24 日在內地辦理離婚、第一嫌犯於 2016

年 11 月 7 日因居澳滿七年而獲發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後僅約四個

月便隨即與第二嫌犯於 2017 年 3 月 9 日離婚、第一嫌犯快離快結與

G 於 2017 年 6 月 30 日復婚及其後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 G 來澳定居、

第一嫌犯與 G 至 2021 年 2 月份存有 278 次共同出入境記錄，其中

194 次為於兩名嫌犯的婚姻存續期間，包括 G 於 2011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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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8 年 3 月 5 日已在澳門任職外僱期間、第二嫌犯與 E 存有 56

次共同出入境記錄，且均在兩名嫌犯的婚姻存續期間，第二嫌犯並在

2014 年為他人誕下女兒、兩名嫌犯分別於 2010 年 7 月 10 日、2012

年 10 月 19 日及 2014 年 9 月 29 日仍向當局提交維持夫妻關係聲明

書、兩名嫌犯於約九年的婚姻存續期間，卻竟沒有任何共同出入境記

錄、第二嫌犯與 G 卻竟於兩名嫌犯結束婚姻關係後曾有 3 次共同出入

境記錄等等。 

儘管按照平時的常理及經驗法則，兩名嫌犯在本案中的確有極大程

度的犯罪嫌疑和跡象，也儘管第一嫌犯當初在警方調查時曾在訊問筆

錄中透露了具體案情，然而，兩名嫌犯現時在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

第一嫌犯當初在警方製作的訊問筆錄中所透露的內容不能被考慮作為

本案的有效證據，且本案又涉及男女感情和錯綜複雜的夫妻及家庭關

係、是否有夫妻共同生活及性關係、甚至可能曾在婚姻存續期內與前

配偶聯絡、交往及與他人交往和有性關係以導致小孩出生此等親密隱

私而難以查究的問題。 

同時，警方調查本案時已是兩名嫌犯離婚後約四年，故此，即使我

們認為第二嫌犯在女兒出生時理應不會不知她親生父親是誰，也即使

兩名嫌犯於約九年的婚姻存續期間卻竟沒有任何共同出入境記錄（第

一嫌犯與前妻及第二嫌犯與伴侶卻竟有多次共同出入境記錄）、第一

嫌犯快離快復婚，然而，在本案現時僅有上述可採用的有效證據的情

況下，本法院認為仍未能毫無合理疑問排除兩名嫌犯當初有真實結婚

意願及共同生活、後來僅因其他原因導致離婚的可能性，本案仍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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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份的有效證據證實兩名嫌犯當初是假結婚及實施了被指控的事實，

因而僅能對上述事實作出認定。 

根據被上訴裁判，原審法院一方面認為，本案存有很多證據及相當

強烈跡象反映兩名嫌犯的確很大可能是假結婚的，以及按照平時的常

理及經驗法則，其等在本案中的確有極大程度的犯罪嫌疑和跡象；同

時，另一方面，基於兩名嫌犯保持沉默、第一嫌犯 A 在警方的被訊問

聲明不能作為證據，案件涉及男女感情和錯綜複雜的夫妻及家庭關係、

是否有夫妻共同生活及性關係、甚至可能曾在婚姻存續期內與前配偶

聯絡、交往及與他人交往和有性關係以導致小孩出生等親密隱私而難

以查究的問題，以及警方調查本案時已是兩名嫌犯離婚後約四年，認

為仍未有充份的有效證據證實兩名被上訴人當初是假結婚及實施了被

指控的事實。 

本院認為，首先，雖然兩名被上訴人在審判聽證中保持沉默，且被

上訴人 A 當初在警方製作的訊問筆錄內容不能被視作本案的有效證據，

但並不藉此必然構成事實認定中的合理懷疑。誠然，嫌犯沒有自證其

無罪的義務,其行使法律賦予的沉默權，不會使其陷入任何不利的法律

後果。但是，嫌犯行使沉默權，並不妨礙法院根據案中的其他證據對

於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其次，在有關虛假婚姻的個案中，必然涉及男女之間的感情、複雜

的家庭關係等問題，但核心問題仍須聚焦於涉案當事人之間的婚姻關

係是否係真實、是否如常人般的共同生活；再者，在婚姻關係存續期

間，一方與原配偶乃至兒子共同生活，另一方與他人親密交往甚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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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名女兒，是否屬於對婚姻關係對方的不忠誠、是否違反社會道德，

並不是案件需要討論的問題，更不足以構成事實認定中的合理懷疑，

相反，夫妻是否共同居住、有無共同子女、有關夫妻關係及親子關係

的細節、夫妻間及親子間特殊時刻的記憶、夫妻及親子共同生活的痕

跡等，這些生活印跡，卻恰恰是認定當事人婚姻關係是否真實的一部

分佐證。 

本案，除兩名被上訴人於澳門登記結婚、分別於 2010 年 10 月 7

日、2012 年 10 月 9 日及 2014 年 9 月 29 日一同到出入境當局簽署維

持夫妻關係聲明書之外，幾乎不存在任何兩人於登記結婚之後共同生

活的證據，哪怕是登記結婚後最初時光的共同生活印跡。在此基礎上，

結合被上訴人 A 同時維持分別在內地和澳門正式登記的兩個婚姻關係、

與“原配”及兒子共同生活、被上訴人 B 與他人交往且生育女兒、兩

人相關的出入境記錄、被上訴人 A 由結婚至取得澳門永久居民身份至

離婚再至與“原配”復婚以及以夫妻團聚為由向內地部門申請“原配”

到澳門定居的時間脈絡，本院認為，依照一般經驗法則，卷宗所有證

據均指向兩名被上訴人實施了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即：被上訴人 A 及

被上訴人 B 的婚姻關係實屬虛假，其等利用虛假之婚姻關係使被上訴

人 A 獲得澳門永久性居民身份，為此，其等多次向澳門出入境當局簽

署虛假的維持夫妻關係聲明書。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的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法官

根據自由心證原則，按一般經驗法則和常理來評價各種被審查和調查

證據之證明力，以及認定獲證或不獲證明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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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般經驗法則為基於日常生活經驗而來的，一種客觀普遍

之定則，可為大多數人接受，且絕非主觀或狹隘之個人判斷。 

再者，在審查證據並認定事實的心證形成過程中，須建基於對證

據、事實元素之整體且綜合分析和認定的基礎之上。我們一貫認為，

法院在形成心證過程中，必須綜合分析證據並判斷事實，不能切割式

孤立看待某一證據和事實。 

婚姻是以共同經營生活為目標的永久結合關係。我們願意推斷所

有的婚姻結合都是真誠的以共同經營生活為目標，然而，本案，面對

眾多顯示兩名被上訴人虛假結婚的證據，且幾乎完全沒有相反顯示其

等曾有共同生活印跡的證據，原審法院一方面根據常理及經驗法則認

為有相當強烈跡象顯示兩名被上訴人虛假假結婚，一方面基於上述

“不排除其等婚姻當初有可能是真實”的理由而認定其等並非虛偽結

婚，明顯陷入了主觀判斷，未能顯示出法院懷疑之合理性。 

基於此，應該說被上訴裁判在審查證據方面存在明顯錯誤，沾上了

《刑事訴訟法典》第 400 條第 2 款 c)項規定之瑕疵。 

* 

 《刑事訴訟法典》第 418 條規定： 

“一、如因有第四百條第二款各項所指之瑕疵而不可能對案件作

出裁判，則接收上訴之法院決定將卷宗移送，以便重新審判整個訴訟

標的，或重新審判命令移送卷宗之裁判中具體指明之問題。  

二、如所移送之卷宗為獨任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合議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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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所移送之卷宗為合議庭之卷宗，則重新審判之管轄權屬另一

合議庭，此合議庭由無參與作出上訴所針對之裁判之法官組成。” 

本院未有條件對案件作出裁判，因此，須將卷宗發回初級法院，以

便按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18 條規定，由另一合議庭對整個訴訟標

的作重新審判。 

*** 

四、決定 

綜上所述，本院裁定上訴人檢察院的上訴理由成立，依據《刑事訴

訟法典》第 418 條的規定，將案件卷宗發回初級法院，由另一合議庭

對整個訴訟標的重新作出審理。  

* 

豁免檢察院任何訴訟費用。 

裁定兩名被上訴人各繳付三個計算單位之司法費。被上訴人 B 的

委任辯護人的服務費定為澳門幣 2,000 元，由被上訴人 B 支付。 

著令通知。 

-*- 

   澳門，2024 年 3 月 21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裁判書製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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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第二助審法官） 

 

  


